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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建房是解决城镇职工

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，随着福

利分房的逐步取消，这种建房

形式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。对

于职工集资所建房产，大多数

单 位 都是 参 照财政部财会 字

〔1995〕14 号文《关于印发企业

住房基金会计处理补充规定的

通知》，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进

行有关购建 、出售业务处理的。

笔者认为，全额集资房不应列

为企业的固定资产，理由有三：

（1）固定资产是企业正常

经营过程中为了生产产品或提

供服务而拥有的实物资产 ，而

全额集资房只是为了解决职工

住房困难，并不为了企业生产

产品或提供服务；

（2）全额集资房是职工大

家共同集资建造的，建成后职

工个人拥有全部产权，根本不

属于企业的经济资源，所以也

就不是企业的资产，当然谈不

上是企业的固定资产；

（3） 即使企业拥有房屋的

全部产权，如果其建造的目的

一 开始就是为了出售给职工，按照固定资产“不包

括供出售的资产”的涵义，也不应该作为企业的固

定资产。

责任编辑  王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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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名称

应规范
吕永安

目前我国有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不符合注册会计

师的有关原则精神，带有自我夸张和官办组织味道 ，如 ××

省会计师事务所、××市会计师事务所等，这类名称的事务

所好似某级政府的官方审计机构， 又好似在炫耀自己的

地位 、实 力。在业务承接中，往往处于有利地位，客观上形

成对其他同业的排挤，产生不公平竞争。对这类事务所的

名称应参照律师事务所的做法加以规范。
责任 编辑  宋军玲

意见与建议
应杜绝企业用现金缴税

吉勤华
在税收征管工作中，笔者发现有 不少企业用现金缴

税，其中尤以 商业企业、供销企业居多。企业用现金缴税

存在如下弊端：一是扩大了现金流通量，增大了中央银行

宏观调控难度；二是导致税款入库环节多，延缓了税收上

划时间；三是不利于巨额税款的安全；四是给少数税务干

部贪污 、挪用税款以可乘之机；五是企业通过提取现金造

成无银行存款的假象，然后以此为借口 ，拖欠国家税收，

不利于税款及时足额入库。
基于上述原因，笔者认为应切实加强现金管理，防止

资金体外循环，坚决制止企业用现金缴税。

责任编辑  温彦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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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蝶公司成立业内第一家产品实验室

前不久，金蝶公司在深圳总

部成立了业内第一个 产品实验

室。该实验室将专门从事会计及

管理软件产品的计算机科学技术

研究和研究成果的推广运用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的软件企业

大多采用一种“一条龙”的开发模

式，既要想点子搞开发，又要去落

实产品化问题，不仅影响了开发

进度，而且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关

键技术也得不到有效共享。成立

产品实验室，有利于集中优势兵

力，解决重点技术问题，同步跟踪

国际最新技术，为一线开发人员

提供信息服务，使大批开发人员

始终处于卓有成效的工作环境

中。据悉，金蝶公司产品实验室

1998 年的研究方向定位在 Client/

Server 体系的 三层结构理论、In-

ternet/Intranet技术和 ER P（企业资

源计划系统）的研究与开发，为将

管理会计、决策科学的理论多角

度、多方位地切入产品提供技术

支持。  本刊通讯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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